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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教育委员会等十三部门
关于在中小学探索实施春秋假的通知
各教育督导责任区，各乡镇（街道）中心校，二级法人学校，委直属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全国教育大会、全市教育大会精神，推动落实“双减”政策，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结合我县实际，现就在中小学实施春秋假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实施原则

（一）坚持因地制宜，确保科学有序。各中小学须在县教委统一确定的假期时段内，结合学校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要充分考虑各乡镇（街道）地域差异及学生家庭情况，做到“一校一策”。要科学统筹教学计划，优化教学节奏，确保高质量完成国家课程计划和教学任务，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二）坚持育人为本，严守减负底线。各学校要严格落实“双减”政策要求，充分发挥春秋假在调节学业压力、促进身心健康、增进家庭情感方面的积极作用。要通过家长会、致家长信等方式，引导家长树立科学育人观念，合理安排孩子假期生活，鼓励参与体育锻炼、劳动实践、文化体验和亲子互动，切实做到“放假不放任、减负不减质”。

（三）坚持统筹协调，强化兜底服务。各学校要建立健全家校社协同管理机制。放假前，各校要集中开展交通、防溺水、食品卫生等安全教育。要针对确有留校托管需求的学生开放校园，安排值守教师提供无偿托管服务。要积极争取乡镇（街道）、村社支持，整合利用乡村少年宫、留守儿童之家等资源，为有需要的特殊家庭子女提供假期关爱服务和活动场所，确保兜底保障到位。
二、实施安排

（一）假期设置。2026年春假结合清明节放假统筹实施，时间为4月3日——4月7日；秋假结合县庆放假统筹实施，时间为11月5日——11月9日。

（二）实施范围。全县普通中小学1—8年级学生。幼儿园可结合实际参照执行，9年级学生和普通高中不纳入实施范围。

（三）假期设计。倡导以“休息放松、接触自然、体验社会、锻炼能力”为核心引导家长孩子对春秋假进行安排，学校指导家长带领孩子开展人文地理考察、农耕参与、生态保护、红色教育、非遗传承、博物馆参观等户外活动，鼓励家庭出游、户外锻炼、亲子阅读等假期安排，充分保障学生充足睡眠、休息与自主发展空间。

三、实施要求

（一）从严规范办学行为。各学校要严格执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双减”等各项要求，规范组织教育教学活动，不得因调整安排了春秋假而增减课程、课时。严禁学校在春秋假期间给学生布置书面形式的家庭作业；严禁收假后立即组织考试；严禁学校在春秋假期间以开放自习场所、提供托管服务等名义违规集体补课或上新课；严禁春秋假期间面向中小学生组织各类隐形变异的学科类培训。学校不得在春秋假期间统一组织或变相引导组织开展研学实践、夏（冬）令营、户外拓展等形式集体活动。

（二）强化安全教育提醒。各学校要坚持落实好“1530”安全教育提醒机制，学校在春秋假期前要通过主题班会、家长会、《致家长的一封信》等形式，专门开展防溺水、交通、消防、食品卫生等安全教育，明确家长监护责任。要建立假期家校安全信息通报制度，及时发布安全提示，确保学生假期安全。要加强假期家庭教育指导，引导家长树立科学育儿观，防止因沉迷手机、游戏、亲子矛盾冲突等引发学生极端事件发生。要完善应急预案，遇有突发情况快速响应、妥善处置，全力保障广大师生度过平安、轻松、充实、有意义的春秋假期。
（三）强化托管服务保障。各学校要坚持家校社协同育人，针对部分企业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残疾儿童家庭等春秋假期间带孩子出行难、孩子看护难等实际情况，积极协同团委、妇联、文旅、科技、体育等部门，充分利用文化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儿童之家等场所，为没有出行条件的学生就近就便提供公益托管服务和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各学校要实施好校内托管，对于因家庭困难、无人看护等原因确有需求的学生，安排好必要的值守教师，并提供无偿托管服务，不得趁机额外收取或变相收取托管服务费，严禁以家委会等名义向家长摊派收费。学校要定期收集家长、学生等多方反馈，不断优化春秋假安排与服务供给，真正实现“假有所获、假有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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